
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
———基于“放管服”改革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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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牵头任务制是中国情境下极为普遍、颇具特色却鲜有文献关注的部
门合作组织形式。论文聚焦于牵头任务制，基于“放管服”改革典型案例，应
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分析牵头任务制中部门间的合作路径与机理。
实证研究表明，牵头任务制中存在以绩效驱动为主导的部门合作路径，该路径
揭示了牵头部门具有追求任务型显绩的内生动力。研究解析了牵头任务制中部
门合作的微观机理，发现了任务型显绩能够在上级注意力缺位的情况下，依然
推动任务完成的现实证据，丰富了府际关系理论，为促进部门合作提供了启示
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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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实现跨部门合作是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难点问题（王学
军，２０２０）。在科层制下，严格的职能分工在保证部门高效运转的同时，也暴露
出机构臃肿、缺乏协调、资源浪费、无法服务于整体目标等弊端（林雪霏，
２０１４）。新公共管理希望通过市场机制解决部门分化问题，它追求效率提升、绩
效导向和顾客满意度，催生了高强度的部门竞争。但在实际运作中，如果仅追
求效率，则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公共部门在公共性方面的责任，部门合作问题不

·９８·

 马翔，兰州大学管理学院、中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感谢匿名评审专
家、包国宪教授、王学军教授、王智孝博士、戴正博士的修改建议，感谢白一然博士、曹传
健博士等课题组成员在数据和资料搜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２１０４０９５，７１９７４０８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项目（２１ＸＪＣ６３０００９），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项
目（２１ｌｚｕｊｂｋｙｔｄ００７）。



仅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部门间绩效的恶性竞逐（包国宪、孙加献，２００６）。整
体性治理理论的提出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技术赋能基础上的组织再造，从而
形成整体性政府提供了契机，但该理论更多着眼于宏观层面，没有从微观视角
来厘清部门合作的具体路径，并且在现实层面也仍然没有解决部门合作的难题
（郁建兴、黄飚，２０１９）。

各国在治理实践中就如何实现跨部门协调进行了诸多探索。西方国家追求
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整体性政府，旨在实现跨层级、跨部门合作。我国政府规
模更大，行政碎片化程度更高，职责同构、条块并存是其突出特点。“议事协调
机构制”（王佃利、吕俊平，２０１０）和“牵头任务制”的提出旨在解决部门分
化问题。就前者来看，大部制等常设性机构与领导小组等临时性机构在精准扶
贫、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等诸多领域有效运转（李鹏等，２０１９；徐明强、许汉
泽，２０１９；杨龙、胡世文，２０１５）。但与此同时，议事协调机构名目繁多、职能
交叉、效率低下的问题也常常为人诟病。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
地开始着手减少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在系统清理和精简规范了议事协调机构的
背景下，如何填补部门间的协调真空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对此，牵头任务制应运而生。相较议事协调机构制，它因设立门槛不高、
灵活机动、行政成本更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采用，已然融入我国治理实践的方
方面面。然而，这类几乎与议事协调机构制齐名的组织形式却鲜有文献关注。
本文从部门合作视角切入，聚焦牵头任务制的有效运转问题，具体回答了在牵
头任务制中为什么有些部门合作很成功、有些却困难重重。现有文献基于“趋
利”“价值冲突”“权力等级”与“避责”等视角为解释部门合作问题奠定了一
定基础，但欠缺通则式解释（张翔，２０１２），既没有系统厘清部门合作的前因要
素，也没有深入揭示可以实现部门合作的路径及其微观机理。本文基于“放管
服”改革典型案例，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
逻辑。

二、文献综述

（一）牵头任务制———新的跨部门协调组织形式
为什么需要跨部门协调？从功能配置看，单个部门并不强大，当它们创建

了依赖关系时才会变得强大（吴文强，２０２０）。在问题解决上，棘手的公共问题
只有通过汇集不同部门的知识和资源才能解决（易承志，２０１６）。此外，跨部门
协调可以降低整体交易成本（谢延会、陈瑞莲，２０１４）。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议事

·０９·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１



协调机构制中的跨部门组织协调，它的定义是：为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
务而设立的跨部门协调机构（周望，２０１８）。它是整体性政府改革的主要聚焦
（孙珠峰、胡伟，２０１３）。１９９３年，议事协调机构首次出现于我国国务院正式文
件中（周志忍、徐艳晴，２０１４）。伴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针对议事协调机
构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国议事协调机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超过了西方。现有文献梳理了我国现
存的多种议事协调机构，在命名上，有大部制、委员会、领导小组、联席会议、
协调小组、指挥部等（胡业飞，２０１４；徐明强，２０１９；张翔，２０１３；周望，
２０１５）；在配置规格上，有中央、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
（周望，２０２０）；在性质上，分为常设性和临时性（王浦劬、汤彬，２０１９），其
中，常设性协调机构以“大部制”和“委员会”为代表，通过将职能相近、业
务趋同的部门统一管理，避免职能交叉与政出多门，从而提高效率并降低成本。
临时性协调机构主要包括领导小组①、项目制、指挥部、联席会议。但相比议事
协调机构制，本文更加关注牵头任务制，它与议事协调机构制功能相近，设置
门槛却更低，在公共治理的微观实践中无处不在，二者彼此嵌入、形成互补，
共生于组织内部。

本文将牵头任务制定义为：“围绕需要协调完成的具体任务（可以是一项重
要工作、举办一项重大活动或解决一个重点问题），以党政文件的形式，在同级
党政机关中确定的包含任务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的组织形态。其中牵头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协调配合部门工作，作为第一责任单位主导工作任务的完成，配
合部门处于从属地位，需要配合牵头部门完成工作并负次要责任。”出于下述三
方面原因，本文认为牵头任务制是有别于议事协调机构的另一类协调组织形式。
在设立流程上，议事协调机构需要地方政府党委或政府办公厅以“发文件”的
形式成立（庄玉乙等，２０１９）；而牵头任务制形成的门槛更低，可以在地方党委
和政府同意下，由部门发文成立。在部门配置上，议事协调机构一般由上级政
府牵头，机构主要负责人由高层挂帅，并设立办公室，下一级部门负责人担任
办公室负责人，如有需要可以刻制印章（薄贵利，２０１２）；而牵头任务制组织主
要由同级部门组成，由一个或多个部门牵头，其他部门配合②，一般不指定人员
构成、不设立办公室，也不刻制印章。在功能目标上，议事协调机构制旨在解
决某一类问题，具有长期性和程序性退出机制（王佳宁、罗重谱，２０１７）；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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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领导小组也属于常设性质的实体性组织，比如１９８０年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一直延续至２０１８年。但绝大多数“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小组，当其转为“委员
会”时，变为常设性机构。

处于从属地位的一般称“配合部门”或“责任部门”，本文统称为“配合部门”。



任务制组织则更加聚焦于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类似任务制，待任务完成或任务
执行期限截止时自行解散，具有时效性。

“牵头任务制”中，“任务”的概念是具体而不是泛化的，它代表需要部门
协同完成的某项工作内容。而“任务”要具备“任务制”的意义，首先，必须
超出单个部门就事论事的范畴，需要围绕任务成立由牵头部门负主要责任、配
合部门负次要责任的组织形式；其次，需要形成部门完成任务时普遍应用的机
制，包括定期召开会议、实地跟踪考察、信息互联互通等，这些机制更多是部
门间的约定俗成，不一定以正式文件的方式明确。由以上分析可知，牵头任务
制具有比议事协调机构制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它是依据实际任务需要的“即
兴发挥”，可由任一部门发起。现有文献对于这类更为常见的跨部门协调组织形
式缺乏足够关注，没有考察该组织中部门能否合作及如何合作。

（二）跨部门合作的前因条件
如何促进部门合作是府际关系理论和激励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大多数文

献基于部门利益看待部门合作。黄萃等（２０１５）提出包含经济利益、寻租机会、
政治奖励和社会声望在内的广义部门利益是部门合作的内在驱动力。杨龙
（２０１５）持相似观点并认为，部门在项目建设、产业布局、交通运输等方面开展
合作，旨在共逐利益。有文献从职责视角看待部门合作。何精华（２０２１）认为，
部门在问题界定、处理信息和选择方案方面具有一定自主权，按照部门职责配
置任务是成本最小的制度性安排，如果任务超出部门职责范围，则可能引发扯
皮从而影响合作。Ｌｉｐｓｋｙ （２０１０）认为因职责所限，部门合作必须考虑主体自
身绩效偏好和多重责任目标的整合，目标冲突可能不利于合作。权力资源是文
献关注的另一因素。贺东航和孔繁斌（２０１９）提出，因各部门的地位不同，牵
头部门和配合部门在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摩擦，谁拥有更大权力、掌握稀缺资
源、占有关键信息，谁就更容易协调其他部门。

部分文献认为激励机制是影响部门合作的重要因素。马英娟（２０１５）认为，
建立以完成任务为目标的考核评比机制，有助于部门合作。少数文献从注意力
视角出发，认为上级注意力和部门自身注意力会影响合作（练宏，２０１６）。部门
一方面会通过合作完成任务而竞相吸引上级的注意，同时也会积极捕捉上级的
注意力，从而确定合作领域。另外，多委托、多任务属性决定了部门注意力的
有限性，它们必须按照轻重缓急，选择优先合作的领域。没有注意力触及或排
在末端的任务难以引发合作。

现有文献提出的前因条件为解释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奠定了一定
基础，但仍存在研究空间。首先，上述前因条件可进一步凝练。比如，可用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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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任务属性来归纳前文提出的目标冲突、部门利益和部门职责。有文献将绩效
解构为任务型绩效和非任务型绩效，前者属于部门的职责，后者则超越了部门
职责（马翔、包国宪，２０２０）。目标冲突更多表现为任务型绩效与非任务型绩效
的冲突，部门利益可看作追逐绩效目标。部门权力资源本质上反映了部门影响
力，注意力则可进一步解构为上级注意力与自身注意力两种类型。

其次，一些影响部门合作的关键条件可能存在遗漏：一是绩效任务的模糊
性，由目标设定理论可知，模糊的绩效目标难以引发合作；二是任务的发包方
也可能影响合作，与现有研究认为任务牵头部门拥有强化自身权力的强烈动机
不同，本文认为还需要考虑任务的发包方是否为牵头部门本身，因为在治理实
践中普遍存在牵头部门被动牵头的情况。

最后，现有文献对前因条件的分析大多属于基于议事协调机构制场景的规
范性推论，缺乏专注于牵头任务制中的跨部门合作的实证研究。并且，现有文
献虽然考虑了两种前因条件的耦合，却没有关注全部要素的互动。牵头任务制
中部门合作可能存在条件组合不同，但功能等效的多种路径。

（三）跨部门合作逻辑
现有文献基本秉承二元框架分析跨部门合作逻辑的思路，本文梳理发现的

分析框架有：“部门责任－部门利益”“信息清晰度－问责压力度”“上支持－
下需求”“目标共识－手段共识”“利益一致性－矛盾协调能力”“逐利－避责”
（邓理、王中原，２０２０；胡业飞，２０１８；李晓飞，２０１９；章文光、刘志鹏，
２０２０）等，这些理论框架清晰且复杂度低，对于部门合作有一定的解释力。但
与此同时，二元框架属于形式理论，不可避免的抽离可能影响部门合作的关键
条件，造成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而导致对部门合作的前因与路径的解释效力不
足，并且基于实践不难找出例外案例。

（四）总结
立足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重点探索在牵头任务制中，什么样的前

因条件组合才能促进部门合作，又存在几种合作路径的问题。仅仅依靠二元理
论框架难以解释部门合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张力。有鉴于此，本文在对既有
理论与前因条件进行系统梳理与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基于Ａ市“放管服”改
革案例，试图厘清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本文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
聚焦于更为常见却少有文献关注的牵头任务制组织形式；二是力求纳入较多前
因条件变量，在变量分类与测度的基础上，尽可能填补解释漏洞；三是不预设
理论模型作为部门合作的解释框架，以发现部门合作的路径及其机制；四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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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任务制是否完成牵头任务作为部门合作是否成功的标准。

三、研究设计

（一）背景资料：Ａ市“放管服”改革案例
本文对牵头任务制的关注源起于对我国西部某省会城市Ａ市推进“放管服”

改革任务的田野观察。２０２０年６月至２０２１年３月，笔者所在课题组承接了Ａ市
“放管服”改革绩效的第三方评估工作，对Ａ市“放管服”改革工作的过程与
结果进行了长期调查。案例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 Ａ市营商环境困境与破局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将“放管服”

改革作为营商环境改善的根本着力点。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
营商环境大幅提升。世界银行表示，这是中国有效改革带来的效果①。然而Ａ市
营商环境却拖了后腿。在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
（２０１７）》中，Ａ市在所有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在这种背景下，Ａ市借机
构改革的东风，专门整合市政府办公厅、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等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和政务服务管理职责，组建了市政务服务管理局，
以协调全市的“放管服”改革工作，试图通过体制创新与机构改革来破解营商
环境的困境。

从全国来看，政务服务模式一共有四种，一种是政务中心模式，一种是
行政审批局的模式，一种是政务大厅模式，还有一种是天津的集中审批模
式。我们（指Ａ市）是专门成立局进行行业监管与服务，从体制上说，在
全国都独树一帜，不超过５家。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工作效率。（ＺＷＦＷ１０１）
２ ． 现实之需：牵头任务制的存在逻辑
“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

革，其全面推进并非易事，在营商环境软硬基础条件落后的Ａ市更是如此。改
革创新意味着要突破原来的法律框架、制度框架、部门框架，牵扯范围广、影
响程度深，具有需要协调解决棘手问题的显著特征，该领域任何一项任务、任
意一个问题均不能依靠单个部门完成，“放管服”改革必须依赖合作。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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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放管服”改革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协调。一些领导
认为部门的利益大于党国利益，部门的隔阂大于国与国之间的隔阂。就一
个部门几个处之间都有隔阂，有时候都不好协调。大家都在单位内部抱团，
抱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ＺＷＦＷ１０８）
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虽属“放管服”改革的责任单位，却面临权力、职能

和编制等诸多限制，“放管服”改革任务需依托各部门完成。Ａ市为完成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和省市层面的“放管服”改革任务，多次组织召开全市政务服务工作
会议，并由政务服务管理局牵头，协同全市有“放管服”改革任务的部门，制
定了《全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及政务服务工作要点》 （以下简称《要点》），
《要点》明确了Ａ市２０２０年度“放管服”改革所需完成的４６项重点工作任务。
由于任务繁多，且都属于以一年为期限的阶段性任务，因此设置议事协调机构
还“不够格”，门槛更低的牵头任务制成为最佳选择。４６项任务由１４个部门牵
头，共成立４６个牵头任务制组织。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各个部门均签订了责
任状。

牵头－配合小组（指牵头任务制组织）首先是为了协调完成任务，其
次是为了明确责任人。牵头部门牵头抓总：第一，你顶层设计是什么，你
的事情做不成，那就设计出问题了；第二，牵头部门要组织协调，你要开
协调会，发公文；第三，就是督促落实，牵头部门开了几次推进会，听了
几次汇报，解决了什么问题。（ＺＷＦＷ２０６）
３ ． 喜忧参半：牵头任务制的运作效果
从牵头任务制理想的运行逻辑来说，理应呈现牵头部门抓总、配合部门大

力支持，相关方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然而，现实远比预期复杂，依据田野观察，４６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呈现了两种不
同的效果。第一种情况符合预期，即部门有序合作，工作推进顺利，按期完成
任务。

这项任务（指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工作）完成得很好，在市政府
坚强领导下，我们组织了多次协调推进会，各单位都充分认识到这件事情
的重要性，基本上“线上＋线下”都建立了“好差评”系统，已经投入使
用，这项工作还受到了国务院× × ×新闻的报道。（ＺＷＪ３０２）
第二种情况未达预期，即没有完成任务。具体表现为两类情形，一是牵头

部门虽然积极发力，但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大多数配合单位“袖手旁观”，
“配合”变成“挂名”，“牵头”沦为“独办”，没有完成任务；二是牵头部门与
配合部门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牵头任务面临“九龙治水，无水可饮”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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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自身的工作都做了（指个人证件电子化），但其他部门我们没有
办法要求它们，发函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但又没有什么奖惩机制，推进过
程中缺乏约束，没有形成工作合力，人家拒绝的理由更多。（ＤＳＪ２３５）

这项工作（指加强电子证照库建设与应用）没有完成，不是我们的原
因，这是强加给我们的，超出了我们部门的职责。当初我们就给× × ×局
进行了反馈，但对方没理。你问我属于哪个局，我也不能随便说。（ＺＪＪ１０８）
整体上看，不同的牵头任务制组织在是否完成任务方面呈现了两种截然相

反的效果，为本文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有些部门可以合作、有些却困难重重提供
了契机。

（二）案例的适用性分析
案例研究常用于理解“为什么”的问题，案例选取不好容易引起研究结论

概推性的质疑。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本文所选案例符合研究需求：（１）案例
是需要部门联动解决的典型问题，所列任务全部成立了牵头任务制组织，具有
代表性；（２）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可能有复杂多元的路径，依靠单一任务
的考察无法满足研究需求。本文案例包含４６项重点工作任务和４６个牵头任务
型协调组织，以此为基础，能够尽可能多地给出功能等效但路径不同的前因条
件组合，可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完备性；（３）与既往研究依靠规范方法与个案分
析不同，本文进入经验世界，对案例进行了全景式观察，对关键部门的关键角
色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了从任务发包到验收的绝大部分资料，具有可行性。

（三）研究方法
本文没有采用以“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基础的回归分析方法，而是

采用以集合论为基础的定性比较分析法（以下简称“ＱＣＡ”），主要出于以下考
虑：（１）回归分析可以满足前因条件的独立作用或两两组合交互作用，却难以
处理三个及以上前因条件的交互。要揭示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之谜，没有
理由将三个以上因素的耦合排除。ＱＣＡ在处理多变量研究时具有方法优势。
（２）前因条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产生同一个结果。即影响牵头任务制
中部门合作的前因条件是复杂交织的，可能存在结果等效的多元路径。ＱＣＡ擅
长解释“多重并发因果”诱致的复杂问题。 （３）即便本文对案例中的“放管
服”改革任务进行了全样本纳入，样本量也只有４６个，回归分析难以输出稳健
的结果。ＱＣＡ善于应对统计方法不能触及的情境。并且相对个案研究，ＱＣＡ研
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更强，可以降低案例突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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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过程
１ ． 关键变量提出
本文基于Ａ市“放管服”改革案例，选用访谈法提出关键变量。本文遵循

应抽尽抽的原则，选取的访谈对象涵盖全部牵头部门。需要强调的是，选取牵
头部门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它们是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具有延续组织存在、
强化权责、创造绩效的动机，是部门能否成功合作的关键变量。

笔者所在课题组于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１０月，赴各牵头部门调研，围绕“牵头
任务完成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定性资料。共访谈１４家
单位的６５人，形成１４余小时的访谈录音，无法录音部分通过访谈笔记整理，
形成２６万字的逐字稿。在提炼关键变量时，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最初的
概念典范来源于文献，如果不涵盖，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量扩充。表１呈现了
文献中的前因条件与本文访谈编码中的前因条件的对比。除了部门条块属性、
考核权、上级注意力、部门注意力等共有要素，本文提出了任务清晰度和任务
发包方等特有要素。此外，针对目标冲突，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将其重新界定为
绩效任务。

表１　 前因条件对比
变量名称 文献表述 探索性研究表述

绩效任务类型
在一个系统内部，肩负不同责任会
使不同角色看到政策问题的不同方
面（Ｗｅｉｂｌｅ、Ｈｅｉｋｋｉｌａ，２０１７）

前面说的× × ×任务，它都是由× ×
×局承担的，我们局作为一个行业指
导单位（ＺＪＪ１３１）

绩效任务清晰度 — 其他单位分派给我们的一些具体的量
化指标（ＦＧＷ１０９）

任务发包方 —
我们（接包方）给× × ×局（发包
方）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建议
就是不能作为牵头单位（ＤＳＪ２１７）

部门影响力
部门之间影响力存在明显差异，差
距大小可能影响政府绩效的提高
（傅广宛、傅雨飞，２００９）

我们上面没有对口单位，总编制最
少，地位最低（ＺＷＦＷ３０２）

考核权 任务的激励措施取决于量化奖惩的
程度（原超、李妮，２０１７）

考核权，是决定他拿多少奖金，一、
二等奖的东西（ＺＷＦＷ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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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文献表述 探索性研究表述

上级注意力
× × ×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上级党
委的“高位推动”，单靠职能部门
则效果较差（练宏，２０１６）

领导说了，市长说了，没办法，你得
赶紧去办（ＺＷＦＷ３２１）

部门注意力

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注意力，这些
注意力既可投向本级政府的事务，
也可能关注自己（章文光、刘志
鹏，２０２０）

× × ×单位就十几个人的编制，你给
他放那么多的事情，那谁能办过来
（ＺＷＦＷ１４１）

部门条块属性
行政权力的条块关系，呈现“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相互依
赖又相互牵制（Ｆｌｙｎｎ，１９９３）

从条条管理的角度，这些事情放不下
去，没有权限（ＺＪＪ２４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 ． 变量的理论解释与测量校准
绩效任务类型。任务型绩效指部门职责内应该完成的任务，对部门有着强

激励。非任务型绩效在部门创立目标中没有明确表达，也并非部门存在的原因，
对部门无激励或者仅有弱激励。绩效任务属于二分条件，在部门职责范围内标
定为１，否则标定为０。

绩效任务清晰度。没有测度就无法管理，绩效任务是否可转化为量化成就
指标直接影响部门合作的积极性。一般认为，容易测度的绩效是“显绩”，它可
以激发部门合作。而绩效任务模糊则正好相反，它因属于无形的“潜绩”而难
以促使部门合作。依据牵头部门对任务的描述，可对绩效任务清晰度做出二分
判断，将清晰标定为１，模糊标定为０。

任务发包方。发包制用于刻画以任务下达和指标分解为特征的行政事务层
层转达的现象（周黎安，２０１４）。牵头部门的任务发包方不一定是其自身，也有
可能是上级部门或其他同级部门。任务发包方与接包方如果是同一部门，则该
部门拥有强化自身权威或绩效激励的强烈动机，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完成任务，
而被动接收任务的牵头部门则缺乏动力。任务牵头部门本身即为任务发包方则
标定为１，否则标定为０。

部门影响力。牵头部门寻求其他部门配合时，可能因在政府序列的重要性
差异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摩擦。牵头部门影响力越大，越有利于部门合作。
有研究基于部门领导特征、人事、财政、资源、上级重视程度和历史传统等维
度，测度了地方政府部门影响力，并分为强、较强、一般和弱四个等级（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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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２０１４）。本文借鉴该文的分类，将强影响力部门赋值为４，较强影响力部门
赋值为３，一般影响力部门赋值为２，弱影响力部门赋值为１。将２ ５标定为最
大模糊值的交叉点，将４视作完全隶属阈值，将１视作完全不隶属阈值。

考核权。仅依靠下发文件、会议推动等传统协调方式不足以保障牵头任务
制组织的顺利运转，牵头部门还需要相应的考核机制来促使其他部门配合。在
牵头任务制组织中，由于完成任务的时间限制，牵头部门在职能范围内难以设
置相应的考核机制，但一些牵头部门被赋予了针对其他部门的年终考核权，牵
头部门会利用考核权来促进部门合作。本文以《２０２０年Ａ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实绩考核办法》为依据，将拥有对其他部门考核权的牵头部门标定为１，其他标
定为０。

部门条块属性。我国地方政府具有“条块结合”的治理结构，部门完成
“条”“块”层面绩效任务所面临的压力与动力存在差异。与“块”联系越紧
密，则面临的压力越大、动力越强；与“条”联系越紧密，则压力越小、动力
越弱。在本文案例中，市税务局属于中央垂管部门，“条条”色彩最浓，将其赋
值为１；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属于省内垂管部门，同时具有“块
块”色彩，将其赋值为２；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完全属于“块块”部门，人员编
制、经费预算和干部任命均由市政府管理，在省直没有对口部门，将其赋值为
３。将３视作“块”的完全隶属阈值，将１视作“条”的完全隶属阈值，由于标
定为２的部门较多，本文参照惯例（Ｐａｐｐａｓ ＆ Ｗｏｏｄｓｉｄｅ，２０２１），将１ ９９设定
为最大模糊值。

上级注意力。吸引上级注意是激发部门工作的主要动机之一，迎合上级关
注有助于个人晋升并规避责任。经验研究表明，议事协调组织可以通过党政领
导人的嵌入性身份，对下级政府施压（任宇东、王毅杰，２０１９）。本文案例所涉
部门全部属于市直部门，涉及任务由“块”发包，因此选择市委书记、市长的
关注，作为上级注意力的替代变量①，任务被关注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部门注意力。牵头部门在关注上级注意力的同时，其自身注意力也是一种
稀缺资源。基本逻辑是，部门承担的任务越多，分配给每项任务的注意力将越
少；承担的任务越少，越有助于部门注意力的聚焦，从而提高合作的可能性。
对于本文案例而言，将４６项“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分配给１４个部门，
每个部门承担的“放管服”改革任务数量不尽相同。本文设定“放管服”改革
的注意力总量为１，牵头部门注意力由１除以任务数计算。设定１为部门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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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全隶属阈值，０ ０５２６为完全不隶属阈值，０ ５２６为最大模糊值。
牵头任务完成情况。本文将牵头任务是否完成作为部门合作与否的判断标

准。由于牵头任务全部需要合作完成，完成任务则可推知部门成功合作，没有
完成任务则意味着合作失败。笔者对全部牵头部门进行了多轮次访谈，掌握了
充足的一手资料，可以对４６项改革任务的完成情况做出清晰的０或１的判别。

条件变量数据的校准阈值见表２。

表２　 数据的校准阈值
条件变量 完全不隶属 最大模糊值 完全隶属

绩效任务类型 ０ — １

绩效任务清晰度 ０ — １

任务发包方 ０ — １

部门影响力 １ ２ ５０００ ４

考核权 ０ — １

上级注意力 ０ — １

部门注意力 ０ ０５２６ ０ ５２６０ １

部门条块属性 １ １ ９９００ 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
单变量的必要性与充分性分析用以反映单一前因条件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

一致性是重要的必要性和充分性的判别标准。一般认为，条件变量一致性隶属
于［０ ８，０ ９］区间，则构成结果变量的充分性条件；条件变量一致性隶属于
［０ ９，１ ０］区间，则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条件。表３报告了单变量必要性分
析结果，由此可知，“任务绩效类型”和“任务清晰度”构成部门合作的必要
条件，其对应的覆盖率达到０ ５３８和０ ５８８，说明二者对于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
合作具有较强解释力。这显示部门能否合作很大程度取决于任务自身属性，任
务型绩效和任务清晰对于部门合作至关重要。此外，虽然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
其他变量未达成必要或充分性条件的判别标准，但是有鉴于两个必要条件未能
实现案例的全覆盖，且部门合作也可能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还需进
行多因素组合分析。

·００１·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１



表３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绩效任务类型 １ ０００ ０ ５３８ ～绩效任务类型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绩效任务清晰度 ０ ９５２ ０ ５８８ ～任务清晰度 ０ ０４８ ０ ０８３

任务发包方 ０ ４７６ ０ ５２６ ～任务发包方 ０ ５２４ ０ ４０７

部门影响力 ０ ７４７ ０ ４６１ ～部门影响力 ０ ２５３ ０ ４４５

考核权 ０ ６１９ ０ ５２０ ～考核权 ０ ３８１ ０ ３８１

上级注意力 ０ ６６７ ０ ７７８ ～上级注意力 ０ ３３３ ０ ２５０

部门注意力 ０ ６９５ ０ ４６４ ～部门注意力 ０ ３０５ ０ ４４１

部门条块属性 ０ ２６０ ０ ４９２ ～部门条块属性 ０ ７４０ ０ ４４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条件组合分析
表４　 前因条件构型

前因条件
解（路径）

１ ２ ３ ４ ５

绩效任务类型 ●  ● ● ●

绩效任务清晰度 ● ● ● ●

任务发包方     

考核权  ●   ●

上级注意力  ●  ●

部门影响力     

部门注意力 ●   

部门块条属性     

一致性 １ １ １ １ １

原始覆盖率 ０ １６７ ０ ０４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３７ ０ ２７１

唯一覆盖率 ０ ０９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３２ ０ ２７１

总体解的一致性 １ — — — —
总体解的覆盖率 ０ ５５３ — — — —
注：●核心条件存在辅助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席辅助条件缺席，空表示条件可

存在可缺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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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呈现了五种组态，单解与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０ ８的设定标准。
总体解的覆盖率为０ ５５３①，具有较强解释力。五种组态可以视为Ａ市“放管
服”改革牵头任务制中，部门合作的充分条件的组合。

部门合作＝绩效任务类型×绩效任务清晰度× ～任务发包方× ～考核权
×上级注意力×部门影响力× ～部门条块属性＋绩效任务类型× ～任务发
包方×考核权×上级注意力× ～部门影响力× ～部门条块属性×部门注意
力＋绩效任务类型×绩效任务清晰度× ～任务发包方× ～考核权×部门影
响力× ～部门条块属性×部门注意力＋绩效任务类型×绩效任务清晰度×
～任务发包方× ～考核权× ～上级注意力× ～部门影响力×部门条块属性
× ～部门注意力＋绩效任务类型×绩效任务清晰度×任务发包方×考核权
×上级注意力×部门影响力× ～部门条块属性×部门注意力。
本文将在第五部分中对此作进一步分析、诠释。

五、部门合作的绩效驱动路径及其逻辑

为进一步简化理论逻辑并强化解释效力，本文根据五条路径所包含的核心
条件，结合简约解的解释逻辑，提出了牵头任务制中部门合作的绩效驱动路径。
其中，该路径须具备两个核心条件，即任务属于部门职责范围以及任务可量化
为有形“显绩”，它由第一、三、四、五路径归纳得到。②

（一）绩效驱动路径分析框架

绩效驱动路径是指部门考虑到可以产生有形、易测的任务型绩效而主动选
择合作，它反映了部门主动寻求创造绩效的动机。在绩效驱动路径中，绩效任
务类型和绩效任务清晰度等两个变量构成该条路径的分析维度。前文已述，绩
效任务类型决定了部门抓包的任务是否属于部门职责，任务型绩效以成文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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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运周等学者认为，对于总体解的覆盖率并没有一个可接受的最低阈值，从管理学
领域的研究文献来看，应用二手数据的阈值为０ ３。

由第二路径似乎可归纳得到“压力路径”。但结合匿名审稿人建议，本文认为，出于
两方面考虑，目前实证结果不足以支撑“压力驱动路径”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解释路径：一
是压力驱动路径的覆盖率较低，只有个别牵头任务制案例中的部门合作遵循了此类路径，它
并不是促进部门合作的主导路径；二是在五种路径中，无法观察到统一的压力双重因素的交
互作用。特别是路径４和路径５甚至存在矛盾，前者中压力双重因素“全无”，后者中却压力
双重因素“全有”。可以说，上级关注以及牵头部门的考核权拥有与否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
解释因素，本文因此仅保留绩效驱动路径作为核心的理论解释框架。



方式嵌入部门岗位任务。非任务型绩效则以非成文法的柔性方式存在，虽然非
任务型绩效在创造公共价值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因为其不具有强制性，在现
实当中容易受到忽视。另外，公共部门具有追逐绩效的天然属性，绩效任务清
晰是前提条件。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看，绩效任务清晰，则投入容易产生显绩，
而绩效任务模糊，即使付出努力也难以见效，没有部门愿意将注意力聚焦于具
有测不准特性的潜绩上。由此，可以构建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基于两个维
度的２ × ２框架阐释路径１中部门合作与否的四种情况。

图１　 绩效驱动路径分析框架

（二）部门合作的唯一情境

由绩效驱动路径分析框架可知，任务型显绩是部门能够合作的唯一情境。
牵头部门有追求绩效的内生动力，从理性选择角度，最稳妥的方式就是照章办
事、因势利导。“章”指牵头部门职责，“利”指部门任务具有清晰特征。在发
包时就任务进行精准分配、澄清任务绩效是什么以及通过哪些标准测度，这些
对于促进部门合作非常重要。然而，部门之间可能存在目标冲突，牵头部门的
任务型绩效可能是配合部门的非任务型绩效。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不难理解，那
些强势的牵头部门容易利用正式治理资源去推动配合部门合作，从而追逐任务
型显绩。但令人好奇的是，对于那些影响力较弱的牵头部门，为什么即便面临
正式治理资源匮乏的困境，也能够追逐任务型显绩？它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
段去促成合作的？立足该情境，本研究选取Ａ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承担的任务，
就促成部门合作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二次回访。

回访发现，对于“总编制最少、影响力较小、没有垂管部门”的Ａ市政务
服务管理局，在任务型显绩的驱动下，会综合利用“假手于人” “公事私办”
“舆论造势”“引进外援”等方式与手段来建构非正式治理资源，最终推动部门
合作。其中“假手于人”指牵头部门借助纪委监察部门的力量来推动合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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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私办”指牵头部门利用部门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推动合作；“舆论造势”指牵
头部门利用媒体力量塑造舆论，进而向配合部门施压，推动合作；“引进外援”
指牵头部门将牵头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价权委托给第三方，借助外部机构的独立
评估来推动合作。这刻画了牵头任务制中弱势部门利用非正式治理工具，推动
合作的生动场景，也揭示了任务型显绩对于任何部门均具有强激励。

（三）部门不合作的三种情境

１ ． 任务型潜绩———无法合作
牵头部门承接的任务虽然属于任务型绩效，但当任务难以量化时，即使付

出努力也难以产生有形的结果，它会带来不确定性，为选择性解读绩效留下空
间。出于成本最小化和规避不确定性考虑，牵头部门不会主动寻求合作。从访
谈中可以得知：

缺少量化的标准，就不好推动了，怎么样就是落实得好，怎么样就是落
实得不好，对于不可量化的内容，由谁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ＳＦＪ１０７）
２ ． 非任务型显绩———无法合作
当牵头部门承接的任务属于易衡量的显绩，但超出部门职责范围时，也难

以合作。一般而言，部门绩效考核体系依据部门职责提前设定，因此不会纳入
超出部门职责范围的非任务型绩效目标。纵然目标清晰，也存在做与不做一个
样的激励困境，选择做甚至可能因“不务正业”而遭受部门内外的误解与非议。
不难从访谈中找到诸多佐证：

单位职责就是很不平均。我们去开会，有的单位就闲着睡觉，没他职
责，他都不管。（ＪＴＷ２３８）

还是按照我们的职责走，因为这上面有好多牵头也好啥也好，不是我们
的法定职责，说你要考核我这个单位……（ＺＲＺＹ１３５）

这上面好多任务，是× ×局给我们弄的牵头任务。（ＺＲＺＹ１６５）
３ ． 非任务型潜绩———无法合作
容易理解，当牵头部门接收到非任务型绩效包①，且该绩效包又难以转化为

可衡量的绩效目标时，必然无法实现部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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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牵头部门会收到非任务型绩效包？部门职责在部门创建时就
已基本确认，具有相对稳定性。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部门会面临新形势并承担许多新
任务，在新任务难以与部门职责精准匹配而又不得不完成的情况下，必须按照一定原则分配
（发包）任务给牵头部门，这些任务因超出牵头部门的职责范围而成为非任务型绩效包。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在我国极为常见、比议事协调机构制更加灵活却鲜有文献关注
的牵头任务制，基于“放管服”改革案例，分析了该类组织中的部门合作逻辑。
研究发现，在牵头任务制中，部门能否合作，很大程度取决于绩效任务属性，
绩效任务类型和绩效任务清晰程度是促成部门合作的关键要素。组态分析同样
验证了上述观点，并进一步提出，牵头任务制中存在以绩效驱动为主导的部门
合作路径，这种路径是在任务型绩效和绩效任务清晰的双重交互作用下发生的，
体现了牵头任务制中部门主动追求通过合作创造绩效的内生动力。由绩效驱动
路径抽象出的追求任务型显绩是实现部门合作的唯一方式与最佳路径。

（二）研究启示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促进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带来启示：尽管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上级注意能够推动合作，但本文研究发现，任务型显绩也能
够在上级注意缺位的情况下推动任务完成。在现实层面，发包方在分配具体任
务时，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精准分配任务，尽可能清晰地量化绩效目标，
以此激发部门合作的内生动力。在一时难以确定任务承载对象并难以明确绩效
目标的情况下，部门之间应该就绩效是什么以及绩效标准问题进行响应互动并
达成共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牵头任务制在促进部门合作方面与议事协调机
构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本文选取的前因条件在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
项目制等领导小组型协调机构同样成立，所以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与概
推性。

（三）研究贡献

本文研究在学理层面可能有以下边际贡献：第一，聚焦于现有文献极少关
注的牵头任务制，总结凝练了牵头任务制的概念内涵，并指出其与议事协调机
构制的区别与联系。第二，发现了部门合作的绩效驱动路径，为府际关系理论
做出了边际贡献。已有文献提出趋利和避责两种府际合作视角，本文更进一步
厘清了趋利与避责的构成要素，并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解析了部门合作的微
观机理。第三，现有文献从理论视角提出任务型绩效和非任务绩效，以及显绩
和潜绩的二分法及其内涵，本文进一步深入经验世界，验证了非任务型绩效理

·５０１·

◆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



论，发现了部门追求任务型绩效与显绩却回避非任务型绩效与潜绩的现实证据。

（四）研究局限

本研究同现有文献一致，认为无论是从责任担负还是绩效激励的角度看，
牵头部门均是最为关键的利益攸关方。因此，聚焦牵头部门可以抓住部门合作
的“牛鼻子”，对于配合部门的角色及其与牵头部门的博弈探讨有限。但即便配
合部门处于次要位置，其类型与数量仍可能对合作有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将纳
入。此外，压力驱动路径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没有得到稳健的结果，因此没有
完全解决“非任务型绩效”的合作问题。但压力驱动路径即便存在，也可能是
把双刃剑，它不仅会面临因领导更替而造成的冲击，也可能招致权威依赖、干
扰组织正常运转等不良后果。正如希克斯所说，完全依靠具有高度稳定性和理
性的“绝对命令的协调”，可能导致棘手问题更加复杂、组织之间冲突不断、碎
片化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探索建构与上级注意力等效的制度性约束是更为长
远的非任务型绩效合作生产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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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Ｘ． Ｊ． （２０２０）．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５９ － 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文强（２０２０）． 政府多部门决策协调的研究述评． 公共行政评论，１：１７７ － １９４ ＋ ２００．
Ｗｕ，Ｗ． Ｑ． （２０２０）．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１：１７７ － １９４ ＋ ２０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谢延会、陈瑞莲（２０１４）． 中国地方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设立和运作逻辑研究． 学术研究，１０：５０ － ５５．
Ｘｉｅ，Ｙ． Ｈ． ＆ Ｃｈｅｎ，Ｒ． Ｌ． （２０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５０ － 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明强、许汉泽（２０１９）． 运动其外与常规其内：“指挥部”和基层政府的攻坚治理模式． 公共管理学报，１６
（０２：２８ － ４０ ＋ １６９ － １７０．
Ｘｕ，Ｍ． Ｑ． ＆ Ｘｕ，Ｈ． Ｚ． （２０１９）．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ｎｄ Ｔｏｕｇｈ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６（０２：２８ － ４０ ＋ １６９ － １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龙（２０１５）． 府际关系调整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６：３７ － ４８．
Ｙａｎｇ，Ｌ．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ｎｋａ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３７ － ４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龙、胡世文（２０１５）． 大都市区治理背景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国行政管理，９：１３ － ２０．
Ｙａｎｇ，Ｌ． ＆ Ｈｕ，Ｓ． Ｗ． （２０１５）．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９：１３ － ２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易承志（２０１６）． 大都市社会转型与政府治理协同化———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行政管理，４：６１ － ６６ ＋ １１５．
Ｙｉ，Ｃ． Ｚ． （２０１６）．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６１ － ６６ ＋ １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郁建兴、黄飚（２０１９）． 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治理逻辑如何可能———基于“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经验． 政治学研究，
２：４９ － ６０．
Ｙｕ，Ｊ． Ｘ． ＆ Ｈｕａｎｇ，Ｂ． （２０１９）． Ｈｏｗ ｔｏ Ｍｏｖ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ｓｉｔ Ｏｎｃｅ”Ｒｅｆｏｒｍ．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４９ － ６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原超、李妮（２０１７）． 地方领导小组的运作逻辑及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基于组织激励视角的分析． 公共管理学
报，１：２７ － ３７ ＋ １５５．
Ｙｕａｎ，Ｃ． ＆ Ｌｉ，Ｎ．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２７ － ３７ ＋ １５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章文光、刘志鹏（２０２０）． 注意力视角下政策冲突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基于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 公共管
理学报，１７（０４：１５２ － １６２ ＋ １７６．
Ｚｈａｎｇ，Ｗ． Ｇ． ＆ Ｌｉｕ，Ｚ． Ｐ． （２０２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７（０４：１５２ － １６２ ＋
１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翔（２０１２）． 国外“政府部门间关系”研究：历史预置、理论主张与分析视角． 社会主义研究，１：１４２ －
１４５ ＋ １２８． 　
Ｚｈａｎｇ，Ｘ． （２０１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ｂｒｏａ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ｅ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１４２ － １４５ ＋ １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翔（２０１３）． 中国“政府部际协调”研究：论域结构、范式转型与研究展望． 社会主义研究，２：５１ － ５８．
Ｚｈａｎｇ，Ｘ． （２０１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ｏｍ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５１ － 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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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安（２０１４）． 行政发包制． 社会，６：１ － ３８．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１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６：１ －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望（２０１５）． “领导小组”如何领导？———对“中央领导小组”的一项整体性分析． 理论与改革，１：９５ － ９９．
Ｚｈｏｕ，Ｗ． （２０１５）． Ｈｏｗ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５ － 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望（２０１８）． 超越议事协调：领导小组的运行逻辑及模式分化． 中国行政管理，３：１１３ － １１７．
Ｚｈｏｕ，Ｗ． （２０１８）．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１１３ － １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望（２０２０）． 办事机构如何办事？———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项整体分析．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１：４３ － ５０．
Ｚｈｏｕ，Ｗ． （２０２０）．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ｏｒｋ：Ａ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ｆ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４３ － ５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志忍、徐艳晴（２０１４）． 基于变革管理视角对三十年来机构改革的审视． 中国社会科学，７：６６ －８６ ＋２０５ －２０６．
Ｚｈｏｕ，Ｚ． Ｒ． ＆ Ｘｕ，Ｙ． Ｑ． （２０１４）．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ｈｉ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７：６６ － ８６ ＋ ２０５ － ２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庄玉乙、胡蓉、游宇（２０１９）． 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组织调适和扩权———以Ｈ省Ｓ县为例． 公共行政评
论，２：５ － ２２ ＋ １９３．
Ｚｈｕａｎｇ，Ｙ． Ｙ．，Ｈｕ，Ｒ． ＆ Ｙｏｕ，Ｙ． （２０１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 Ｃｏｕｎｔｙ，Ｈ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 － ２２ ＋ １９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ｌｙｎｎ，Ｍ． Ｓ．（１９９３）．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ｓｔＭａｏ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７３ －１７４．
Ｌｉｐｓｋｙ，Ｍ．（２０１０）． 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ｖｅｌ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１：１ － ２７５．
Ｐａｐｐａｓ，Ｉ． Ｏ． ＆ Ｗｏｏｄｓｉｄｅ Ａ． Ｇ．（２０２１）．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ｓＱＣ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１０ －２３．
Ｗｅｉｂｌｅ，Ｃ． Ｍ． ＆ Ｈｅｉｋｋｉｌａ Ｔ．（２０１７）．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２３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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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任务制中的部门合作逻辑


